附件1

2022年全省正高级职称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
	地  区
	幼儿园、中小学
	中职校

	南京市
	44
	8

	无锡市
	33
	7

	徐州市
	48
	7

	常州市
	24
	5

	苏州市（含昆山）
	58
	10

	南通市
	32
	6

	连云港市
	27
	5

	淮安市
	26
	4

	盐城市
	33
	4

	扬州市
	20
	4

	镇江市
	14
	3

	泰州市（含泰兴）
	22
	3

	宿迁市（含沭阳）
	31
	5

	省属单位
	3
	2

	合计
	415
	73


  注：根据“江苏省中小学教职工信息管理系统“（截至2022年4月1日）各设区市更新的专任教师总数测算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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